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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4-2025 学年

校级奖学金评选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学生奖励条例》的文件精神，

2024-2025 学年校级奖学金评选工作即日起开始，请各学院本着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认真组织好本次奖学金评选工作。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奖项

1.集体荣誉：优秀班级、优秀寝室

2.个人荣誉和奖学金：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社会实践

贡献奖、优秀寝室长；校级奖学金、天鹅大树奖学金、创新创业

奖学金。

注：其他奖项不在本次评选工作范围内。

二、评选条件

（一）集体荣誉

1.优秀班级

（1）班委会成员热爱党和祖国，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团结友爱，互相帮助，

热爱劳动，关心集体，爱护公物，团结协作，以身作则，与本班

同学关系融洽；（2）班级学生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气氛浓厚，班



级平均到课率 90％以上，全班考试（考查）课程不及格率在 10％

以下；（3）班级活动形式多样，特色明显，效果显著；（4）班级

学生在校期间无任何违纪违法和恶意欠缴学费行为；（5）班级学

生寝室没有违规寝室及卫生检查评定为待改进的寝室。

2.优秀寝室

（1）寝室成员积极参与或配合班级和学校组织的活动；（2）

符合文明寝室评选的相关条件；（3）寝室成员服从管理、正直热

情、团结友爱、举止文明、互相关心、共同进步；（4）寝室成员

在班级以及学校其他学生组织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在政治理

论学习，模范带头作用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5）寝室成员在

校期间无违反校纪校规和恶意欠缴学费行为。

（二）个人荣誉和奖学金

1.个人荣誉和奖学金的基本条件

（1）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项基本路线与方

针政策；（2）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校纪校规，无任何违法违纪行

为和恶意欠缴学费行为；（3）诚实守信，尊敬师长，行为规范，

举止文明，道德品质优良；（4）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刻苦，成绩

优良，无旷课记录，参评学年初修无不及格科目；（5）积极参加

各项集体活动、志愿服务和社会实践，乐于助人。

2.三好学生

（1）参评学年学业成绩单科成绩在 78 分以上（含 78 分），平

均成绩在 81 分以上（含 81 分）；（2）坚持锻炼身体，有良好的心

理素质和卫生习惯，身体健康；（3）积极参加学校各级组织的各

项文体活动或社会实践服务，且表现出色；（4）能够带动寝室和

班级同学在日常管理中积极配合。

3.优秀学生干部

（1）担任学生干部一年及以上，能充分发挥学生干部作用，

团队协作精神好，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能积极参与学校各级组



织的活动，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2）本人所在寝室成员无违

规违纪现象；（3）坚持锻炼身体，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卫生习惯，

身体健康。

4.社会实践贡献奖

（1）为学校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贡献，如在学校的重大项目

申报、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学校争取到了重

要的资源和发展机遇；（2）在重大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下，如自

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挺身而出，积极参与救援、志愿服务

等工作，表现出英勇无畏、舍己为人的精神，为保护师生生命安

全、维护学校稳定做出突出贡献，受到政府部门的表彰和嘉奖；（3）

积极参与“三下乡”艺术支教、义务献血和社会服务实践活动等，

且表现突出。

5.优秀寝室长

（1）担任寝室长半年及以上，能充分发挥寝室长作用，寝室

团队协作精神好，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能积极动员寝室成员参

与学校各级组织的活动，在寝室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2）所在

寝室无违规违纪现象，并获评“优秀寝室”；（3）坚持锻炼身体，

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卫生习惯，身体健康；（4）能有效组织室友

共同维护寝室卫生、安全，营造和谐、温馨的寝室氛围，能妥善

处理寝室内部矛盾，及时传达学校各项通知要求。

6.校级奖学金

（1）一等奖学金参评学年学业成绩平均在 81 分以上（含 81

分），单科成绩在 78 分以上（含 78 分）；二等奖学金参评学年学

业成绩平均在 78 分以上（含 78 分），单科成绩在 75 分以上（含

75 分）；三等奖学金参评学年学业成绩平均在 75 分以上（含 75

分），单科成绩在 73 分以上（含 73 分）。（2）参评学年综合素质

测评优秀。

7. 天鹅大树奖学金



已入选 2025 年“天鹅大树”培养计划的学生，具体条件见“天

鹅大树”人才培养选拔方案。

8. 创新创业奖学金

学校全日制在校高职专科生(含三年制高职及五年制的第四、

五年)。评选要求见《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奖学金管

理办法》。

三、评选指标

集体荣誉、个人荣誉和奖学金的具体分配指标详见附件 1、2。

四、评审要求

1.各学院要将评审结果在本学院范围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的公示，学生工作部资助管理中心将对各学院报送的各类奖项进

行综合审核，并在学校网站公示结果，公示后报学校党委会审定。

2.申请学生需打印呈报《审批表》，并用黑色水性笔手写签名。

学生成绩必须准确无误（与教务管理系统的成绩一致），选修课考

核成绩不作为奖学金和荣誉称号评审的硬性条件。学生工作部将

对各学院上报的审批表及辅佐材料进行审核，如出现成绩误差等，

则取消该生当年评定奖学金资格。

五、评审与报送时间

1.“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班级”“社会实践贡献

奖”“优秀寝室”“优秀寝室长”“社会实践贡献奖”由各学院进行

初审签署意见后，由学生工作部资助管理中心复核。“创新创业奖

学金”由招生就业处复核、“天鹅大树奖学金”由教务处复核。

2.“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班集体”“社会实践贡

献奖”“天鹅大树奖学金”“优秀寝室”“优秀寝室长”“社会实践

贡献奖”纸质材料和电子档报送至博艺楼 1021 办公室张崯老师；

“创新创业奖学金”纸质材料和电子档报送至博艺楼 1017 办公室

余彦蓉老师。

3.材料报送时间为 11 月 20 日 17:00 前。相关评审表格见附



件，汇总表格以 Excel 形式发布在资助群内。

六、其他要求

鉴于评优评奖工作涉及面广，奖励金额大，工作程序多，请

各学院成立奖助评审工作小组落实本年度评优评奖系列工作，本

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准确核实相关数据和资料，按

期保质完成所有评优评奖工作任务，杜绝弄虚作假的行为，一经

发现将取消该生或班级在本学年度评优评奖资格，并在全校范围

内进行通报批评，空缺名额不补。

附件 1—8 表格

学生工作部

2025 年 11 月 5 日


